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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特種考試地方特考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商業行政 

科 目：公司法       董謙 老師 解題 

 

一、設立在先之仁愛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與設立在後之仁愛證券股份有限公擊，依公司法有關公司

名稱之規範，設立在後之「仁愛證券」有無侵害「仁愛電腦」之公司名稱? 

【破題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公司法第 18 條公司名稱，考生對此有所理解，即可解題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正規班講義/編號:公司法/頁 65～69/董謙編著。【命中率】100% 

【難易度分析】 

★★★ 

【分析】 

本題僅需瞭解法條，即可解題 

【擬答】： 

設立在後之仁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無侵害仁愛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名稱。 

公司法第 18 條第 1項之規範： 

按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規範：「公司名稱，不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二公司名稱中標明不

同業務種類或可資區別之文字者，視為不相同。」 

依照本條文，我國公司之名稱，不得與他公司名稱相同，是否相同，係以特取名稱為斷，

若特取名稱相同，兩公司名稱即為相同 

「標明業務種類」視為兩公司名稱不相同： 

按公司法要求公司名稱需標明業務種類，如「食品」「電子」等業務種類，公司法第 18 條

第 1 項明文兩公司名稱中標明不同業務種類者，視為不相同，故而縱兩間公司之特取名稱

完全相同，僅需「業務種類」並不相同，即認為兩間公司名稱不相同。 

結論：設立在後之仁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並無侵害仁愛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名稱 

按設立在後之仁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雖與設立在前之仁愛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兩公司之

特取名稱相同，均為「仁愛」。 

然設立在後之仁愛股份有限公司，其業務種類係「證券」，和設立在前之仁愛「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並不相同，故而依照公司法第 18 條第 1 項之規定，兩公司之名稱視為不相同，

故而主管機應核准設立在後之仁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公司名稱登記。 

附帶說明，仁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登記後，是否可能因違反商標法、公平法及民法等規

範，遭到設立在前之仁愛電腦股份有限公司起訴，與主管機關核准其登記該公司名稱無

涉，自然分就各相關執法機關判定，蓋公司法主管機關就公司名稱僅就形式審查之故。 

 

二、A上市公司董事長甲為逃避法律責任，將其董事長位子依法定程序交給妻子乙擔任，自己對

外則自稱為 A公司總裁。但事實上 A公司重要決策仍由甲決定，問依公司法規定甲可能有何

法律責任？ 

【破題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實質董事中的事實上董事，考生對相關要件有所理解即可解題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正規班講義/編號:公司法/頁 27～30/董謙編著。【命中率】100% 

【難易度分析】 

★★★★ 

【分析】 

本題中係考公司法第 8條第 3項之修法，考生對此有瞭解，即可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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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依照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規範，甲應被認定為 A 公司之事實上董事，故而需與 A 公司之董

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 

公司法第 8條第 3項之規範： 

按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非董事，而實質上執行董事業務或

實質控制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而實質指揮董事執行業務者，與本法董事同負民

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任。但政府為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安定或其他增進公共利益等情

形，對政府指派之董事所為之指揮，不適用之。」 

故而依照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規範，除公司法上之董事外，公開發行公司之非董事，而

實質執行董事業務之人，學理上稱之為事實上董事，與影子董事同為學理上之實質董事。 

符合我國公司法之事實上董事要件有二：「公開發行公司」之「實質上只行董事業務之

人」 

公司法第 8條第 3項之立法理由： 

增定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前，我國公司法對於公司負責人之認定有明確定義，然關於董

事部分，僅限於一般董事，並不及於影子董事及事實上董事，對於此種不具有負責人身份

而實質上控制公司之人，不加以規範，一般均認有欠公允，為杜流弊，故而增定公司法第

8條第 3項之規定，對於公開發行公司之影子董事和事實上董事，納入規範。 

又各級政府於執行政策必要時，有時需要指揮公、民營企業之事會經理人執行相關公共政

策，故而於同條項後段增定政府之例外規範。 

結論：本題中之甲應被認定為 A 公司之事實上董事，故而需與 A 公司之董事同負民事、刑

事及行政罰之責任 

公司法第 8條第 3項之事實上董事要件有二：公開發行公司，以及實質執行董事業務。 

本題中 A公司為上市公司，自然符合公開發行公司之要件。 

本題中應認定甲係實質執行董事業務： 

A 公司董事長甲，將其董事長位子依法定程序交給妻子乙擔任，自己對外則自稱為 A 公

司總裁。但事實上 A 公司重要決策仍由甲決定，此時甲雖不符合公司法上負責人之董事

要件，然甲自稱總裁，且 A 公司重要決策仍由甲決定，自應肯認甲應屬實質執行董事業

務。 

結論： 

本題中甲於 A 上市公司，實質執行董事業務，應屬符合公司法第 8 條第 3 項之要件，而

應認定甲為 A 公司之事實上董事，故而需與 A 公司之董事同負民事、刑事及行政罰之責

任 

 

三、A上市公司董事長甲掏空 A公司資產十餘億元，A公司股價因而大跌。A公司之小股東乙不甘

損失，擬採取法律途徑追究甲之損害賠償責任，試問本件依我國法，乙有何請求依據？ 

【破題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公司負責人對股東之責任，考生對相關公司法條文有所理解，即可解題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正規班講義/編號:公司法/頁 30～41/董謙編著。【命中率】100% 

【難易度分析】 

★★★★ 

【分析】 

本題重點在於對公司法第 23 條公司負責人侵權要件之解析，考生對此有所理解，即可解題。 

【擬答】： 

本題中乙不可依照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向甲主張股價損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規定：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

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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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立法意旨： 

公司代表機關之行為，即視為公司本身之行為，故公司代表機關之行為若構成侵權行為

時，自屬公司之侵權行為，本不應由其機關代表人（EP：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對受害

人負責，但本法基於以下兩點理由，故而令機關擔當人與公司連帶負責任。 

為防止機關擔當人濫用其權限導致侵害公司之權益，並使受害人多得獲償之機會。 

提高公司負責人執行業務之注意。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要件： 

按學說、實務上均將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適用上，區分為以下四個要件，判定該負責人

之行為，是否符合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構成要件。 

「公司負責人」之行為： 

關此需配合公司法第 8條之規範，包括當然負責人和職務負責人、以及實質董事。 

公司負責人之侵權行為乃因「執行業務」而發生： 

關此要件採廣義說，凡是公司負責人處理有關公司之事務均屬之，除外觀上明顯為執行

業務之行為外，與業務有密切關係之行為亦屬之。 

公司負責人之行為「具備侵權行為要件」： 

需判斷公司負責人之行為是否符合民法上侵權行為之要件，若符合方屬之。 

限於侵害私權： 

公權（稅收短少）不包括在本條範圍內1。 

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他人」認定範圍爭議： 

關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他人」，是否包括股東基於股東權利受到公司負責人之侵

害，學說與實務上容有爭議。 

實務通說：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他人，基於法條文義並未加以限制，故而包括股東，

亦包括股東基於股東身份之請求 

學者有力說：此說認為基於以下兩點理由，應認為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他人，並不包

括股東基於股東身份之請求： 

除非所有股東一起提訴，否則將造成所有股東對公司之權利，必須用於清償部份股

東，和本條立法原意不合。 

容易造成股東先下手為強，實不公允。 

小結：應採學者有力說為當 

蓋基於侵害「股東之股東權」應認為係屬對於公司侵權，或屬於公司與股東間之內部關

係，故而不應認為構成侵害公司股東之股東權，亦無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適用。 

且若為公開發行公司，股價下跌可依照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請求損害賠償，無疑架空證

券交易法上之民事賠償責任，亦非屬妥當 

本題之適用：乙不可依照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向甲主張股價損失之損害賠償責任 

按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規範要件已如前述，以下分就各要件探討本題中甲之行為是否符

合該要件 

甲係 A公司負責人： 

本題中甲為 A 公司董事長，依照公司法第 8 條係屬公司負責人，且依照公司法第 208 條

第 3項有對外代表權限 

甲之行為符合執行業務之要件： 

甲掏空 A公司資產十餘億元，應可認定符合係於執行董事職務時之要件。 

甲之行為係侵害乙之股東權，依照學者有力說，不符合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他人」之

要件： 

按本題中甲掏空公司資產，導致 A 公司股價下跌，A 公司小股東乙之股價損失，係屬股

東之股東權利受損，依照前述學者有力說，應排除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他人要件，

從而不符合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他人」要件，無法依照該條請求損害賠償。 

結論： 

                                                 
1 最高法院 62 年台上字第 2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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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甲之行為並不符合公司法第 23 條第 2 項之要件，故而乙不得基於公司法第

23 條第 2項之規範，向甲請求其因股價下跌之損失。 


